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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告(2018-13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7月27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8

月0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证券代码：

002226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

:2018-083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8年7月30日接到股东浙江舟山如山新能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舟山如山” ）通知，获悉舟山如山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浙江舟山如

山新能源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否；是 30,031,076 2018-7-27

至质权人申

请解除质押

为止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100%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舟山如山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持有本公司股份30,031,076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2.40%。 本次股份质押之后，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0,031,076股，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比例为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0%。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38� � � �券简称：奥普光电 公告编号：2018-023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

重大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股权，目前已经和主要股东达成意向性协议。 本次交易对方中包括公

司控股股东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标的公司名称：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02年1月8日

注册资本：2998万元

经营范围：光电子、微电子专用设备的研制、中试及生产、销售，相

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目前相关方正在积极磋商交易的具体方案，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

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同时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程序，

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为准。 本

次交易涉及中国科学院、财政部、国防工业部门备案或审批程序较多，

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尚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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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债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7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4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7月30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7月29日15:00-2018年7月3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荣安大厦20楼会议室（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700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久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9人，代表股份2,474,149,3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7.707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2,474,144,37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707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2%。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846,1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审 议 案 投票情况 股份数（股）

赞成股份

（股）

反对股

份（股）

弃权股

份（股）

赞成率

（%）

1、《关于对

外提供财务

资 助 的 议

案》

全体投票 2,474,149,376

2,474,144,

376

5,000 0

99.9998

%

其中：现场投票 2,474,144,376

2,474,144,

376

0 0

100.000

0%

网络投票 5,000 0 5,0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2,846,100 2,841,100 5,000 0

99.8243

%

2、《关于对

外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全体投票 2,474,149,376

2,474,144,

376

5,000 0

99.9998

%

其中：现场投票 2,474,144,376

2,474,144,

376

0 0

100.000

0%

网络投票 5,000 0 5,000 0 0.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 2,846,100 2,841,100 5,000 0

99.8243

%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获得本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陈农、肖玥

3、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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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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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8年7月28日收到公司总经

理王悦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悦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王悦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将继续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

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王悦先生的辞职报告在送达公司董事

会时生效。 王悦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交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管理产生不

利影响。

公司对王悦先生在任公司总经理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

谢！

公司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永聪为恺英网络股份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根据公

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永聪先

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陈永聪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的书面辞职报告，陈永聪先

生因被聘任为公司总经理而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

定，陈永聪先生的辞职报告在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陈永聪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交

接，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管理产生影响。

公司对陈永聪先生在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附件：陈永聪先生简历

陈永聪，男，198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陈永聪先生曾任广州市千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四三九九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2012年至2013年担任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国内平台事业部负责人，

2014年至2016年担任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游戏事业群CEO，2017年至

今担任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运营官，2018年7月至今任恺英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陈永聪先生于2012年加入恺英网络后，负责组建XY页游平台团队，并于2013年底成

功带领XY页游平台跻身行业TOP10，旗下运营的产品《传奇盛世》、《蓝月传奇》月流水均

突破1亿， 成功推动了公司由单一互联网游戏内容研发商向互联网多平台运营商的转型。

2014年，带领恺英游戏全面发力移动端，其中《全民奇迹MU》全渠道上线，截止2017年8月

全球累计流水超10亿美金， 成为手游领域中现象级的产品。 并陆续推出了《王者传奇》、

《敢达争锋对决》、《战舰世界》等精品手游，获得市场热烈反响；与此同时恺英游戏成功孵

化了两个高市值的页游CP、手游CP，成为国内一流的亿级CP孵化器。

陈永聪先生亦曾经获评上海报业集团新民报业“2016十大梦想家” 、新浪游戏“2016

年度行业风云人物“、硬核联盟“2017年度行业领军人物” 。

陈永聪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形：（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二）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五）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陈永聪先生未与持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陈永聪先生持有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6.3%的股份）39.88%的出资额，未直接持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陈永聪先生非为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8-073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8年7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锋

为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永聪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选举金锋先生为公司副董

事长的提名程序及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金锋先生满足

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要求，符合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附件：金锋先生简历

金锋，男，1988年出生于浙江嵊州，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国际学院。

金锋先生现任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及CEO，北京浙江商会会常务理事，长

三角（浙江）民营经济研究院常务理事。

2011年自浙江盛和成立之初，金锋先生开始担任公司产品经理，全面负责公司产品引

入业务。 2012年联运各大知名网页游戏，积累了大量的用户基础和产品经验。 2013年担任

浙江盛和市场总监，全面负责国内市场调研，根据实际情况组建游戏研发团队，开始自主研

发并成立《刺沙》项目组。 2014年《刺沙》项目同37游戏平台签立独代合约并上线测试，取

得重大突破，实现浙江盛和由联运平台向研发公司的转型。 2015年，牵头立项《蓝月传奇》

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主导研发。 2016年初，《蓝月传奇》与恺英网络合作，上线测试后达到

千万级用户，并成为浙江盛和首个月流水过亿的项目，确定了浙江盛和以页游研发为核心

的方针。 2016年，率领团队发力手游业务，成立《王者传奇》项目，2017年《王者传奇》再创

佳绩。用户基数发展迅猛，达成千万级，用户付费率稳定高达10%以上，流水过亿，晋升为浙

江盛和重点项目。 在此期间，浙江盛和在业内迅猛崛起，公司团队从成立时的20多人扩至

400余人。 2018年1月起，被任命为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及CEO，全面统筹日常

公司运营管理、研发项目管理，以及年度业绩指标制定等。 2018年7月至今任恺英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金锋先生为资深的互联网游戏开发、运营产品总监，拥有敏锐、准确的互联网行业嗅

觉，与业内众多主要市场参与者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金锋先生不存在下列情形：（一）《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二）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三）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四）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五）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六）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金锋先生未与持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金锋先生未持有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金锋先生非为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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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8年

7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2018年7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悦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金锋为恺英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7月31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公

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陈永聪为恺英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8年7月31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及聘任总经理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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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金额

（万元）

已 提 供 担

保余额（万

元）

瑞茂通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29,000 53,017.952145 134,000

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415,000 4,000 208,650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15,000 8,000 6,0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 。

2、是否有反担保：无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 ）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分行（以

下简称“广发银行郑州黄河路分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广发

银行郑州黄河路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2018）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178号-担保02，公司在2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资产” ）开

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河南资产签署了《债务重组差额补足合同》，

协议编号为【HNZC-业务（2018）027-3号】，公司在22,917.952145万元担保额度范围

内，为郑州嘉瑞提供差额补足责任。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河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河南豫资芯鑫融资

租赁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协议》，协议编号为HNYZXX2018D04Y007-G-02，公司在1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郑州嘉瑞同河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

顺利开展， 公司与河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协议》， 协议编号为

HNYZXX2018D04Y007-G-01，公司在1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供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

瑞茂通” ）同重庆传化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传化运通” ）开展业务，

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重庆传化运通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BZH20180613S，公司在4,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深圳前海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茂通” ）同

重庆传化运通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重庆传化运通签署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BZH20180613S，公司在8,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上海瑞

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2018年生产经营发展，公

司结合2017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2018年度担保额度预测计划。 2018年度，公司对外担保

预计总额为219.61亿元人民币（本担保额度包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

增担保），其中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176.61亿元人民币；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21亿元人民

币；公司其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22亿元人民币。 详情请见公司2018年4月20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

案已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2018年6月11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年度预测担保额

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344,000 -15,000 329,000

江苏晋和

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0 15,000 15,000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年度预测担保额

度（调剂后）

（万元）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前海瑞茂通

供应链平台服务

有限公司

455,000 -40,000 415,000

西宁德祥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晋和电力燃

料有限公司

0 40,000 4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情请见附件一。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分行

担保金额：20,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

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担保方式：

1、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2、如有多个保证人，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承担连带共同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甲

方书面通知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之日起两年。

3、在保证期间内，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乙方

承担保证责任。 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则其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4、若主债权未受清偿，甲方在本条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前将要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保证债务开始起算和适用诉讼时效。

（二）《债务重组差额补足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22,917.952145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补足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收购

协议》约定的退回全部或调减的收购价款；《债务重组合同》约定的重组债务、宽限补偿

金。

如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未按照主合同约定按时足额退回全部或调减的收购价款、支付重

组债务、支付宽限补偿金的，由乙方就差额部分进行补足。

担保方式：差额补足责任

保证期间：自差额补足合同生效之日至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支付完毕全部款项之日止。

（三）《最高额保证协议》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河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1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1、本协议项下乙方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佰万元整（小

写）1,000,000元，在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前述限额的前提下，乙方在下述约定的被担保债

务范围内对主债权发生期间内发生的所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而不论债务人的单笔债务的

履行期限是否超过主债权发生期间。

2、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担保范围包括：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履行的所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依据主合同

应向甲方支付的租金、利息、违约金、租赁物件留购价款；

（2） 债务人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直

接及间接损失；以及

（3）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权利、或由于债务人违反主合同、或由于乙方违反本协议

而导致甲方发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

评估费、翻译费等。

担保方式：本协议项下，乙方的保证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保证期间：

1、本协议项下，乙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3、甲方按照主合同或本协议的约定宣布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或发生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情况导致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时，保证期间自甲方确定的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四）《最高额保证协议》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河南豫资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10,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1、本协议项下乙方所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大写）壹亿元整（小

写）100,000,000元，在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前述限额的前提下，乙方在下述约定的被担

保债务范围内对主债权发生期间内发生的所有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而不论债务人的单笔债

务的履行期限是否超过主债权发生期间。

2、本协议项下，乙方的担保范围包括：

(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履行的所有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依据主合同应

向甲方支付的回收款、回购款、违约金；

(2) 债务人未履行或未适当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直接

及间接损失；以及

(3)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权利、或由于债务人违反主合同、或由于乙方违反本协议而

导致甲方发生的所有费用、支出及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证费、评

估费、翻译费等。

担保方式：本协议项下，乙方的保证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保证期间：

1、本协议项下，乙方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主合同项下的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3、甲方按照主合同或本协议的约定宣布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或发生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情况导致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时，保证期间自甲方确定的主合同履行期提前到期

之日起两年。

（五）《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重庆传化运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4,000万元人民币

上海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8,0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滞纳金、损害赔偿

金和为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

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担保方式：

保证人提供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只要主合同项下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

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全部履行其债务，债权人即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债权人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

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保函等担保方式），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

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本合同项下或同一主债权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保证

责任。

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各具体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分别到期的，以最后

到期的债权计算保证期间；如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某一具体债务提前到期的，则该

具体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该具体债务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围之内发生的已披露担

保余额为671,167.952145万元， 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8.31%。

为河南平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1.91%。 为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8,0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82%。 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列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

本(万元

人民

币）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出资

比例

资产总

额（人

民币万

元）

负债总

额（人

民币万

元）

净资产

（人民

币万

元）

与上市

公司关

系

1

深圳前海

瑞茂通供

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

公司

72,000

陈

天

培

深圳市前海

深港合作区

前湾一路1

号A栋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

公司）

供应链

管理

100

%

301,

928.133

4

189,

364.78

04

112,

563.35

30

全资子

公司

2

郑州嘉瑞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50,000

连

泽

浩

郑州航空港

区新港大道

北段金融广

场大厦东侧

第三层 520

号

供应链

管理

100

%

369,

251.909

3

316,

294.19

33

52,

957.71

60

全资子

公司

3

上海瑞茂

通供应链

管理有限

公司

50,000

王

兴

运

浦东新区航

头镇航头路

144_146号9�

幢612室

供应链

管理

100

%

118,

978.459

0

58,

767.55

84

60,

210.90

06

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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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

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27日，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收到部分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的通知，燕刚先生、李群立先生、王卫东先生、常媛媛女

士、王瑞臣先生等本次增持计划参与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计增持

公司股份5,023,653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494%， 累计增持总金额约为5010.40万

元。 至此，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增持计划情况

2018年2月12日，公司依法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12），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基于对公司未

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坚定

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拟在未来12个月内（2018年2月12日-2019年2月11日）以

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

易）、信托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

的本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本次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的增持行为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

价的方式购买。 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人姓名 职务

增持数量

（股）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后持股

数（股）

占目前总股本比例

（%）

燕刚 董事长 773,300 1,333,300 0.131

李群立 董事兼总经理 225,000 405,000 0.040

王卫东 核心管理人员 1,476,500 1,476,500 0.145

常媛媛 核心管理人员 989,700 1,027,500 0.101

王瑞臣 核心管理人员 1,559,153 1,559,153 0.153

合计 5,023,653 5,801,453 0.57

三、相关承诺

增持人承诺在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次所增持的公司股票，并严格遵守有

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 增持人的本次增持行为将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增持合规情况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及核心管理人员的本次增持行为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

上市条件。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30日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军工”、“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１１３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海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城军工”，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６０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总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

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３．３３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３６０

万股， 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３

，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

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２

，

８３８

，

６０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２

，

３５２

，

５３８．０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６１

，

４０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２０３

，

４６２．０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７８３

，

５０３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

，

２２９

，

０６４．９９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６

，

４９７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４

，

９３５．０１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获配数

量

（

股

）

应缴款金额

（

元

）

实缴金额

（

元

）

实际配售数

量

（

股

）

放弃认购

数量

（

股

）

１

浙江金穗投资有限

公司

浙江金穗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２

中船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中船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３

深圳市琪创能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琪创能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４

霍山衡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衡邦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５

倪洪虎 倪洪虎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６

霍山应流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霍山应流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７

云南兰茂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云南兰茂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８

王建凯 王建凯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９

黄瑛 黄瑛

１，８３３ ６，１０３．８９ ０ ０ １，８３３

合计

１６，４９７ ５４，９３５．０１ ０ ０ １６，４９７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７７

，

８９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５８

，

３９７．０１

元，主承销商包销

比例为

０．２６％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 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５４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８９８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


